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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

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
2024年 12月 16 日发布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

会”）团体标准涉及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，规范标准管理工作，

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，促进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，保护知识产

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协会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

规定（暂行）》、GB/T 20004.1-2016《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：

良好行为指南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制修订和实施协会团体标准过程

中对涉及专利、版权、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置。 

第三条 协会团体标准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应遵守披

露、承诺许可、合理无歧视和不介入原则。 

第四条 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建议时，原则上发起单位应申

明标准的技术内容无知识产权纠纷，协会不负责对团体标准是

否涉及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识别，不负责对知识产权申请人提交

材料的真实性、协会团体标准所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和专利

申请的范围等进行鉴别。 



T/CMTBA-ZD-04 

- 2 - 

 

第二章  专利管理 

第五条 协会团体标准中如涉及专利，应当是实施该项标

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。 

第六条 协会应本着服务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，促进科

技成果转化的目标和宗旨，妥善处理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的问

题，维护和平衡各相关方的利益，保障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。 

第七条 协会团体标准涉及专利时，以下工作内容应按照

GB/T 20003.1-2014《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 1 部分：涉及专

利的标准》和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 必要专利的信息披露； 

（二） 必要专利的实施许可声明； 

（三） 相关信息的公布； 

（四） 会议和文件的要求。 

第八条 涉及专利的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按 GB/T 

20003.1-2014《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 1 部分：涉及专利的

标准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协会团体标准涉及专利时，应在立项阶段明确涉

及专利的处置规则、处置程序和要求，并取得该标准制定成员

的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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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版权管理 

第十条 协会团体标准版权、著作权归属协会所有，由协

会统一负责标准的出版和发行事宜。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

协会同意，不得擅自印刷出版和销售。 

第十一条 协会与其他社会团体联合制定发布的团体标准，

版权、著作权属发布各方共同所有，由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

织协商确定出版发行和销售事宜。 

第十二条 协会为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的注册用户，严

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的管理规定，上传协会团体标

准相关制度文件和批准发布的协会团体标准，并公开发布协会

批准发布的团体标准编号、名称、主要技术内容，以及计划项

目下达、文件发布等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协会团体标准出版后，除赠送给相关分支机构、

标准起草单位的部分标准文本外，其他会员单位、组织机构和

个人可按标准出版定价从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或

相关出版社有偿获得。 

第十四条 协会团体标准起草人和协会会员单位可在其业

务范围内，使用团体标准指导生产、服务活动，并享有团体标

准带来的便利和效益。 

第十五条其他组织使用和销售协会团体标准时，应提前获



T/CMTBA-ZD-04 

- 4 - 

 

得协会的授权同意，基于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签订授权使用协

议和销售意向协议，明确双方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。。 

第四章  商标管理 

第十六条 协会可将团体标准的标志注册为商标，用于对

团体标准的宣传、推广等活动。 

第十七条 协会对团体标准注册商标拥有商标法律权限。

任何组织及个人需经协会同意后方可印制和使用。 

第十八条 其他未提及内容应符合国家商标法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五章  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负责解释。 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
